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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0 日（第 10105 期）            每月 20 日出刊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人事e 報 
人事室編印 

 

    法  令  宣  導      

一  

教育部人事處 101 年 4 月 24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72267 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函以，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等 3 項遴選要點第 5 點附件，

業經該會 101 年 4 月 19 日公訓字第 1011006623A 號令修正發布；前揭修正公告

於本校人事室首頁/最新消息項下週知。 

二  

教育部 101 年 5 月 16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89838 函轉考試院 101 年 5 月 7 日

選規二字第 1010002478 號令訂定發布之「考選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

認定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1 份，前揭設置要點公告於本校人事室首頁/最新消息

項下週知。 

三  

教育部函以，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自即日起公布「各機關報送薦任 8 職等(含)

或相當薦任 8 職等(含)以上人員資料自動化檢驗」之檢誤結果一案，請本校依規

定進行人事資料更正，以保持人事資料之正確性。 

四  

教育部人事處函轉銓敘部函文，為促進銓審案件送審作業之簡化及無紙化，自即

日起，各機關公務人員簡易銓審案件原則上均須以網路報送該部銓敘審定，各類

送審案件符合條件者，並得免附考試及格或訓練合格證書影本乙案，已依函示辦

理中。 

五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12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62005 號函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以，據監察院 101 年 2 月 24 日院台教字第 1012430114 號函附審核意見，99

年迄今仍有高階公務人員及司法官觸犯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

業或投資持股超過 10％等規定；為免同仁誤犯旨揭規定，請定期加強宣導，並落

實辦理。 

六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12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62196A 號函以，國立大學專任教

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簡稱國發

基金）信託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兆豐銀行）所投資啟航創

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啟航公司）之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一案，兼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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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職務教師部分，經轉請銓敘部函復以，國發基金信託兆豐銀行所投資啟航公司

之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尚難謂為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所稱之「代

表官股之董事」，爰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尚不得兼任旨揭職務；至未兼行

政職務教師部分，依前開銓敘部函釋，國發基金信託兆豐銀行所投資啟航公司之

股權代表兼董事職務尚難謂為「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爰公立學校未兼行

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亦不得兼任旨揭職務。 

七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16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62245 號函以，國立大專校院未兼

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兼任法院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選任之公司臨時管理人

一案，依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公司臨時管理人係代行董事長及董事

會職權，揆其職務性質係屬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決策管理性職

務，基於教師本職工作為教學及研究，尚不宜兼任是類職務；惟考量公立學校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及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規範之衡平性，爰同意國立大學未兼

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如係原依法兼任公民營事業機關代表官股之監察人者，始

得經法院裁定選任兼任該公民營事業機關臨時管理人。 

八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20 日臺人（一）字第 1010062221 號函以，國立大學兼任行政

職務教師得否兼任依「證券交易法」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

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規定，所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

一案，經轉請銓敘部書函釋復以：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6 及薪資報酬委員會設

置及行使職權辦法等相關規定，現行上市(櫃)或興櫃公司均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

會，主要職責為對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

標準及結構等事項提出相關建議，並送交公司董事會討論，故該委員會係為公司

內之常設機構，其委員應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之業務，是以，

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自不得兼任上市(櫃)或興櫃公司

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九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3 日臺人(二)字第 1010051615 號函以，請各校於教師提出進修

申請時，確實依教師法及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規定衡酌教學或業務需要准駁。 

十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9 日臺訓(三)字第 1010039771 號書函以，修正本部 96 年 5 月 7

日臺訓(三)字第 0960057668B 號函所示申復之提起時點為「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

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教師法第 29 條第 2

項參照）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並由該公立學校依法定

程序通知當事人者」，應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第 3 項所定「處理結果」，得

就之提起申復（即學校依據教師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於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不

續聘之決議後，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理由通知當事人時，

當事人即得提起申復）。 

十一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12 日臺人(二)字第 1010064370 號函以，修正「行政院所屬機



 3 

關及地方行政機關推動性別主流化績效優良獎勵計畫」1 份，並自 101 年 4 月 9

日生效，其中本計畫第 4 點溯自 101 年 1 月 1 日適用。 

十二  
教育部101年4月16日臺人（二）字第1010059343號函以，教師於曠職（課）期間

如遇例假日，其曠職日數應扣除例假日，並依規定扣除連續曠職期間之薪給。 

十三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17 日臺人(二)字第 1010065471 號函以，修正「行政院所屬機關

及地方行政機關推動性別主流化績效優良獎勵計畫」之金馨獎團體獎個別項目衡

量方式、評分權責機關及權重一覽表１份，並自 101 年 1 月 1 日生效。 

十四  

教育部101年4月17日臺人(二)字第1010065471號函以，修正「行政院所屬機關及地

方行政機關推動性別主流化績效優良獎勵計畫」之金馨獎團體獎個別項目衡量方

式、評分權責機關及權重一覽表１份，並自101年1月1日生效。 

十五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18 日臺申字第 1010060099 號函以，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

成依教師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未兼行政教師不得少於總額的三分之二」，如

未符規定者，請儘速依法辦理。 

十六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20 日臺人(二)字第 1010071073 號函以，「公務人員行政中立

訓練數位學習注意事項」第 6 點、第 7 點、第 12 點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修正發布，請於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網站「最新消息」下載使用。 

十七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24 日臺人（二）字第 1010071507 號函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依法迴避，致審議人數不足時，為利會議順利運作

並符法制，宜經校務會議同意增加考核委員人數，並辦理補選或以候補委員遞補，

或得由校長重新指定當然委員，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十八  

教育部101年4月26日臺人(二)字第1010073883號書函以，「性別工作平等法施行

細則」第5條、第7條，業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101年4月23日以勞動3字第

1010131102號令修正發布施行。 

十九  

「教師請假規則」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7 日以臺參字第

1010071923C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本部網站(http://www.edu.tw/index.aspx)/法令

規章 2001-2012 法規命令發布分類/本部 2012 年發布之法規命令(標題摘要)下載。 

二十  

教育部人事處 101 年 4 月 30 日臺人處字第 1010077382 號書函以，為簡化考績報

送程序，銓敘部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完成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與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考績資料庫整合工作，檢附操作手冊請作為日後辦理考績案送

銓敘審定作業之參考。 

二十一  
教育部 101 年 3 月 13 日臺軍（一）字第 1010039810 號函轉國防部函，有關支領

退休俸退伍軍職人員就任「公職」之適用範圍及俸金發放事宜，請參酌以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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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依「支領退休俸軍官士官就任公職停發退休俸辦法」第 2 條所定，陸海

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所稱公職，係指由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

費之職務而言。2.按前揭「由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費之職務」，係指符合「由

政府編列預算支給報酬」及「由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直接僱

用，或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個人所僱用，或專以承攬政府業務之團體、個

人所僱用」條件之職務。 

二十二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9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48948 號書函以，有關建議刪除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一案，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19 條第 3 項所稱「原服務學校教職員」應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2 條及其施行

細則第 2 條第 3 項規定之編制內有給專任之教職員，有關退休人員不得同時再任

原服務學校教職員之意旨，應為「退休人員 1 年內不得再任原服務學校編制內專

任有給教職員」，惟再任前開職務外之其他職務，仍應受退休條例第 13 條及其施

行細則第 45 條規定停止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領受權之限制。本部 89 年 4 月 28

日臺(89)人(三)字第 89049422 號書函及 89 年 6 月 16 日臺(89)人(三)字第

89069202 號書函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停止適用。 

二十三  

教育部 101 年 4 月 26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74422 號函以，本部 101 年 3 月 23 日

臺人（三）字第 1010023104A 號函說明五（二）誤繕，更正為：「有關以前揭 2

要點補助經費進用之人員，如係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兼

任及代課教師，其鐘點費之支給，應依鐘點費基準規定辦理；惟如係由校內專任

教師兼任之，係屬超時授課，其鐘點費之支給，仍應依說明三規定辦理。」 

 

    業  務  報  導      

 

一  

本校自 101 年 5 月 11 日起至 101 年 7 月 9 日止(以送達本校收發單位為準)公開徵求

推薦校長候選人相關徵求候選人啟事、連署推薦表及基本資料表等資訊均已公告於

本校校長遴選專區，歡迎上網查詢並踴躍推薦。校長遴選專區網址為

http://election.yuntech.edu.tw/。 

二  

本校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評會訂於101年6月13日上午10時召開，各學院提送校教評

會審議資料請於101年6月8日（五）下班前雙面影印23份擲交人事室，以便本室彙

整送各委員審閱。 

http://election.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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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101學年度特聘教授教授各學院推薦案業已依程序辦理外審作業中，訂於101年

5月31日上午10時召開101學年度特聘教授教授評審會議進行評審事宜。 

四  

101 學年度擬續聘專任教師(含契約講師)名冊，業已函送各教學單位，敬請審校是

否遺誤，並由系教評會就教師全學年度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項予以初審，再

提院、校教評會複、決審後，簽請校長核聘。(原聘期至 102 年 7 月 31 日截止者，

不列入本年評審。) 

五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續聘兼任教師名冊（空白表格）1 份，亦已函送各教學單位，

敬請惠予填列，並請提系(所)教評會評審及院教評會複審後，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兼任教師原則上續聘聘期為半年；另兼任教師之續聘應附最近四學期教學評量表，

以供三級教評會評審之參考，其續聘作業並請注意以下事項： 

(一)兼任教師續聘前，應事先確認聘任職別、教師證書字號及現任專職機關(構)或學

校，並據實填寫。聘任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職級。 

(二)通過三級教評會審查之兼任教師，如於政府機關(構)或公私立學校擔任專任職務

者，學校將依規定應行文徵求對方同意後始予聘任，未獲同意者不得在本校授

課及支領鐘點費。 

(三)續聘兼任教師名冊「教學評量結果」一欄請填寫最近四學期教學評量的量化值，

並請教務處確認有無最近四學期者列二次以上待加強情形，如無該數值者請加

註原因。 

(四)另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 年 5 月 1 日勞保 2 字第 0980140222 號令規定，受僱從

事二份以上工作之勞工，並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者，應

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是以，自本(99)學年度起，本校兼任

教師除具軍公教人員保險、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等投保身份外，均將依規定為

渠等辦理參加勞工保險(不含全民健保)，各提聘單位於提聘兼任教師之同時必

須繳送「擬聘兼任教師勞保加保調查表」，以為聘任當學期加保之準備，避免

因作業不及影響當事人權益。 

六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組員職缺，業經公告截止日 5 月 15 日止，無符合資格人員

報名，已簽請擬逕予提報考試分發並會簽單位主管書明意見，併陳校長核定後辦理。 

七  

教務處註冊組郭組長登祿於 101 年 5 月 8 日退休，案經銓敘部核定在案，渠所遺留

職缺，由圖書館典閱組陳組長昭滿申請平調，簽經單位主管彙陳校長同意調任，該

員已發派到職。渠所遺留職缺簽會單位主管後併陳 校長核示該職缺擬先以內補甄

補。本案已於本(101)年 5 月 14 日通函公告。 

八  

諮商輔導中心輔導員職缺內補陞遷案，業經 100 學年度第 7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簽請校長圈選工程學院組員林佳儀小姐陞任，已發派到職，渠所遺留職缺簽

會單位主管後併陳 校長核示該職缺以內補方式進用，本案已函請職缺單位主管及

現職單位主管就個人發展潛能及專業能力部分核分，俾憑後續甄審事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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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1 年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第一梯次報到人員陳組長仲芳，訂於本(101)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29 日接受為期四週訓練課程。 

十  

為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提升人事資料正確性及資料運用」，請同仁自即日起

知 8 月底前以自然人憑證上網校對個人資料，相關操作手冊已公告於本校人事室首

頁/最新消息項下週知。 

十一  
總務處事務組行政組員劉麗琴小姐業經核定自 101 年 6 月 11 日至同年 12月 10 日辦

理育嬰留職停薪。 

十二  

本校「績優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獎勵要點」業經本校 101 年 4 月 17 日第 100 學年度

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相關法規置於本校網頁/人事法規/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管

理專區，請同仁自行下載參閱。 

十三  

本校教職員工加班注意事項第 7 點修正為「加班費核派，鷹從嚴從實，除性質特殊

經專案簽准外，加班後一律採補休方式，不得申請加班費。」，自 101 年 6 月 1 日

起生效。是以自 6 月 1 日起，原得申請加班費 4 小時已修正，除性質特殊經專案簽

准外，加班後一律採補休方式，不得再申請加班費。 

十四  

101年5月24日(四)14:00-16:00將於本校圖書館AL808辦理「派翠克，一歲半」電影

賞析；101年6月4日(一)下午13:50-16:30於本校理科大樓一樓DS120辦理「職場英語」

專題演講，敬請本校同仁踴躍參加。 

十五  

莫拉克風災重創南臺灣，造成許多土地家園及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為協助災區觀

光產業發展與經濟繁榮、用愛與希望打造滿滿愛心的新家園，擬預定本(101)年 6 月

下旬辦理瑞里莫拉克重建區關懷之旅。 

十六  

函請各系所、學院協助推薦 100 學年度教師評鑑免評鑑條件審查委員數名，並請於

101 年 5 月 31 日（四）前將推薦名單及相關會議資料移送人事室，俾提校教評會審

查遴薦。 

十七  
101 年 5 月 3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在本校資訊中心 AC209 舉辦「公務

倫理與行政中立」、「智慧財產權系列」線上研習課程。 

十八  
5 月 16 日(二)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6 時 30 分，在人文學院 DS120 教室辦理向儒道

思想學習情境管理，請簡端良老師主講，計有教職員工 100 人參加。 

 

   人  事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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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生效日期 

教務處註冊組 組長 陳昭滿 內調 101.05.11 

圖書館採編組 行政助理 林友崇 新進 101.05.07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 行政助理 廖偲婷 新進 101.05.08 

經營與管理研究中心 專案助理 林佩靜 新進 101.04.27 

經營與管理研究中心 專案助理 吳德美 新進 101.04.27 

設計創新技術研發中心 專案助理 吳芯儀 新進 101.05.01 

人文與科學學院 專案助理 李尚隆 新進 101.05.01 

人文與科學學院 專案助理 徐必彥 新進 101.05.01 

設計創新技術研發中心 專案助理 王淑燕 新進 101.05.01 

設計創新技術研發中心 專案助理 張愷倫 新進 101.05.01 

教務處註冊組 組長 郭登祿 退休 101.05.08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 行政助理 陳筱瑄 辭職 101.05.08 

 

 101 年 5 月份壽星 

♪ ♫ ♪ ♫ ♪ ♫ ♪ ♫ 生 日 快 樂  ♫ ♪ ♫ ♪ ♫ ♪ ♫ ♪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司馬品岳 李美玲 郭登祿 劉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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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煥鏗 薛雅馨 吳小萍 洪美惠 

雷宸農 許丕榮 蔡佐良 張鉅昌 

黃順發 鍾基強 江武雄 黃翠侶 

王子富 張維欽 蔡佳靜 紀光輝 

吳文華 林明美 周淑卿 王嘉瑜 

何芳玲 趙小英 李靜怡 劉玲珍 

張登文 林芳穗 林宜萱 粘譽薰 

華志強 顧珍娜 王服清  

張志鴻 廖庭晨 陳志浩  

 

健 康 九 九 九 

 

咖哩篇(上)--製作咖哩時的注意事項！ 

 

作者：丁宗鐵 

 

咖哩絕對不要煮太久 

印度的咖哩煮法和日本的味噌湯很像。 

味噌湯是等食材都煮熟了再加上味噌調味，然後很快就關火了。印度咖哩也一樣。加

上香料之後，在還沒沸騰之際就要馬上把火關掉，因為煮太久會有損香料風味。 

如果是使用市售咖哩塊，有很多人在加入咖哩塊後會再煮一陣子。而咖哩塊的外

包裝上也標示「用小火煮到整鍋看起來很濃稠，大約要十分鐘左右」。可是，如果要

用咖哩幫自己和家人打造健康體質，就不能煮太久，這是很關鍵的重點。 

有人說咖哩越煮越好吃，所以煮咖哩都煮很久才關火。可是這樣的話，咖哩的健

康效果反而就會被破壞殆盡。香料的成分是很容易遭到破壞的。煮到 100℃，香料的

成分就會受損，煮越久藥效破壞情況越嚴重。烹調時間越長，確實會更入味，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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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會覺得煮久一點比較好吃。可是，只要煮上一小時，所有的成分都會被完全破壞，

而且香料豐富的氣味和滋味也會散失。 

尤其是市售咖哩塊都是加工過的，不能過度烹調。建議當蔬菜和肉煮熟後就熄火，

再將咖哩塊切塊放入鍋內，然後再開小火，等咖哩塊融化就熄火也沒關係。之後就靜

置一段時間。如果希望煮得更入味，可以提早煮好放著。這樣不但味道進去了，吃起

來也有濃稠感。總之，要煮得美味，而且又有很高的健康效果，重點在於咖哩塊或香

料入鍋後不要煮太久。 

超辣咖哩不可取 

有很多人覺得咖哩算是辣味食物，其實，咖哩原本可不是這樣的。口味偏辣的咖

哩可說是咖哩中的「邪門歪道」，是不可取的。咖哩並不是帶有辣味的食物。 

辣味咖哩的辣味主要來自辣椒，辣椒原產於南美，並非印度當地的香料。當然，

現在印度人也會在咖哩當中放辣椒，不過一般的家庭不會把咖哩煮得太辣。而外面的

餐廳價位越是便宜，辣椒就放得越多。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香料當中最便宜、味道最強烈的就是辣椒。咖哩中多放些辣

椒，其他香料的味道就被掩蓋了。那些便宜的咖哩，就是用既廉價、味道又重的辣椒

來濫芋充數的。 

再者，咖哩有益身體的功效，在辣椒裡幾乎都沒有。我們在實驗後，已經知道辣

椒的辣味雖強烈，可是並不具有活化生理的功能。放太多時甚至還可能會傷害身體。

有人認為，辣椒的刺辣滋味和痛覺刺激相近，而這個刺激太強，並不適合小孩和老人。 

咖哩的好處來自味道溫和的香料。小豆蔻、丁香、薑黃等不會讓舌頭有刺痛感的

香料中，具有很多能活化大腦、讓末梢血液暢通等的健康效果。 

咖哩也是一種色香味俱全的料理，如果因為喜歡吃超辣咖哩就放很多辣椒的話，

就吃不到咖哩本身具有的醍醐味了。 

 


